
附件2
编号：WF-2025--O8080-02
武汉市殡仪馆服务合同
（示范文本）

武 汉 市  民  政  局 

                             制定
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〇二五年八月

使用说明

一、本合同文本为示范文本，供殡仪馆为委托人提供服务时参照使用。 

二、双方当事人在签约之前应当仔细阅读本合同文本全部内容，结合具体情况确定具有选择性、补充性、填充性、修改性的内容。内容以手写项为优先，并承担合同订立、履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

三、本合同文本的相关条款中留有空白位置，供当事人自行约定或者补充约定。对合同文本□或         中选择内容、空格部位填写及其他需要删除或添加的内容双方应当协商确定。□中选择内容以划“√”方式选定，对于未选择内容应在空格部位打“×”，以示删除。        中实际情况未发生或合同双方不作约定时，可在空格部位划斜线，以示删除。双方当事人可以对文本条款的内容进行修改、增补或者删减，但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四、根据《武汉市民政局 武汉市财政局关于免除基本殡葬服务费用的通知》（武民政规〔2023〕2号），免除遗体接运（本市行政区域内合法合规的普通殡仪车辆接运费）、遗体存放（殡仪馆内普通冷藏费，3日以内）、遗体火化、骨灰寄存（自火化之日起1年以内）四项基本殡葬服务费用，免费提供指定骨灰盒1个。以上免费项目中未产生的项目不抵扣、不折现。办理费用免除手续的相关材料由甲方提供，超出基本殡葬服务费用免除范围和标准的费用由甲方承担。

五、武汉市殡仪馆不与馆外任何机构或个人合作开展殡葬服务或中介服务。在殡仪馆内的服务消费，以提供的结算清单和正规发票为准。

合同编号：           
武汉市殡仪馆服务合同

（示范文本）

甲 方（承办人）：               

证件类型：（□身份证 □护照 □其他）

证件号码：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选填）：        电子邮箱（选填）：             
固定电话（选填）：              移动电话：              
与逝者关系：                                           
乙方（殡仪馆）：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联系人：                身份证号：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邮政编码（选填）：            电子邮箱（选填）：                       

公众号或网址（选填）：                                 
监督投诉电话（选填）：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殡葬管理条例》《武汉市殡葬管理办法》《武汉市民政局武汉市财政局关于免除基本殡葬服务费用的通知》等规定，甲、乙双方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经双方协商一致，共同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逝者信息

姓名：          ，性别         ，民族         
证件类型（□身份证 □护照 □其他）

证件号码：                 
    
死亡日期：                      
死亡地址：                      
死亡原因：                      
户籍地址：                      
户籍类别（□本市户籍 □非本市户籍 □无户籍 □尚未取得户籍）。

特殊情况说明：（选填）（□有 □无）                    
第二条  服务时间

（一）甲方于     年     月     日      时到达乙方服务楼大厅接待处咨询办理逝者殡葬事宜（□遗体火化 □遗体接运 □其他事项）。

（二）甲方应于     年     月     日     时     分前到达乙方殡仪馆确认遗体及预约服务项目（限2名亲属）。承办人迟到     分钟以上，乙方将根据当日预约火化情况，另行安排火化时间。

第三条  甲方权利和义务

（一）办理火化相关手续。甲方负责全权办理逝者遗体的火化及相关殡仪服务手续。逝者遗体火化前，甲方必须提供:1.《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第四联原件或公安部门出具的死亡证明原件；2.逝者身份证和户口簿原件；3.甲方有效身份证原件或其他合法有效证明。

（二）确定服务项目并结算费用。甲方有知悉并选择服务项目的权利，对选定的项目在《免除基本殡葬服务费用对象登记表》（附件2-1）、《武汉市       殡仪馆殡仪洽谈信息单》（附件2-2）一同签字确认。如需变更服务项目，需经乙方同意，并在《武汉市       殡仪馆增减服务单》（附件2-3）上签字。

（三）按期火化遗体并领取骨灰。除依法需要检验、鉴定或特殊情况外，逝者遗体应从运至殡仪馆之日起10个自然日内火化。因特殊情况要求延期火化的,甲方需向乙方提出延期火化书面申请（最长不得超过60日），并预付全额遗体冷藏费用（火化时多退少补）。遗体火化后逾期60日未领取骨灰，乙方应书面通知甲方处理方案；甲方未回应的或同意放弃的，在骨灰免费存放1年（自火化之日起）期满后，乙方可按无主骨灰交公墓部门进行深埋处理。
（四）提前告知办丧服务需求。在乙方已履行告知义务的情况下，甲方应提前1个工作日向乙方告知办丧要求和特殊事项（如民族习惯、患传染性疾病、有心脏起搏器等）。

（五）按照规定交接遗体。逝者遗体交接前，甲方应自行取走遗体身上贵重物品（包括但不限于首饰、证件等），不得放置易燃易爆危险品，并签署遗体交接确认书。若在乙方已履行告知义务的情况下，因未取走贵重物品导致遗失、损毁的，由甲方自行承担相应责任；若因放置易燃易爆危险品影响殡仪服务正常进行的，乙方有权暂停服务并要求甲方赔偿损失。

（六）对自带的丧葬用品负责。甲方自带的丧葬用品应当符合相关法规要求且不存在安全隐患，否则乙方有权禁止使用。在乙方已履行告知义务的情况下，如出现不良后果或损失的，甲方自行承担相应责任。根据环保部门要求，甲方不得在殡仪馆内焚烧纸质花圈。
第四条  乙方权利和义务

（一）严格遵守殡葬相关法律法规，落实基本殡葬服务普惠制政策，严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尊重逝者，诚信服务。

（二）在公共区域醒目位置，公示获批开展的服务项目名称、内容、价格和批准文号，严格按公示的标准收取相应服务费用，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

（三）依据甲方签字确认的服务项目（详见附件），乙方向甲方提供殡仪服务，不得强制消费，不得拒绝甲方自带骨灰盒等丧葬用品。

（四）按甲方意愿和殡葬服务标准化流程，提供优质、文明、规范、高效的殡仪服务。

（五）根据《武汉市殡葬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有权对通知送达或公告逾期60日仍未办理火化的遗体，按规定火化。
第五条  费用结算

本合同约定币种为人民币，甲方在领取骨灰前，在乙方指定收费处一次性结清，具体价格明细见《武汉市       殡仪馆殡仪洽谈信息单》（附件2-2）、《武汉市       殡仪馆增减服务单》（附件2-3）。乙方相应开具《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电子）》和电子发票（普通发票）。

第六条  违约责任

（一）甲方若单方面取消合同服务项目，甲方应支付乙方已付出的材料成本；如无材料付出的，则不支付任何费用。

（二）乙方在服务过程中，如出现事故的，双方同意按照《湖北省殡葬服务单位规范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处理。

第七条  不可抗力

在服务过程中，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应立即通知对方，以减轻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15个工作日内向对方提供不可抗力发生的证明材料，以部分或者全部免除相应的违约责任。双方可以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情况协商延期履行、部分履行、不履行合同或者解除合同。

第八条  争议解决

在服务过程中，双方发生争议的，优先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有关行政职能部门申请调解，也可按下列第_______种方式解决：

1．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向       人民法院起诉。

第九条  未尽事宜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解决。

（可加行或加页）                                       

第十条  生效方式及附件
（一）本合同壹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经双方签名或盖章后生效。

（二）本合同包含如下附件：

1．《免除基本殡葬服务费用对象登记表》（附件2-1）、《武汉市       殡仪馆殡仪洽谈信息单》（附件2-2）、《武汉市       殡仪馆增减服务单》（附件2-3）。

2．服务项目进行过程中，双方签署或一方签署并经另一方认可的文件。

甲方签名：                乙方盖章：

联系电话：                乙方联系人签字：

                           联系电话：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1

武汉市免除基本殡葬服务费用对象登记表
编号：                       登记单位：

	逝者

信息
	姓名
	
	性别
	
	民族
	

	
	身份证号
	
	死亡日期
	

	
	死亡地址
	

	
	户籍地址
	

	
	户籍类别
	本市户籍（ ）   非本市户籍（ ）   无户籍（  ）

尚未取得户籍（  ）

	承办人

信息
	姓名
	
	性别
	
	与逝者关系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常住地址
	

	免费

项目
	遗体接运
	
	遗体存放
	
	骨灰盒
	

	
	遗体火化
	
	骨灰寄存
	

	备注
	


①此登记表壹式叁份，承办人、登记单位档案和财务各壹份，

②登记单位出具的缴费凭据原件上要注明“已免除基本费用”，并加盖单位印章。

③户籍类别栏：应在对象类别对应栏后的空格内填写“✓”。
甲方/承办人（签名）：             联系方式：

登记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2

武汉市        殡仪馆殡仪洽谈信息单

信息单编号：                           
逝者姓名：          ，年龄：       ，性别：            

证件号码：                                  
预约火化时间：                               

冷藏柜名称：                                      

入冷藏柜时间：                                
基本殡葬服务项目

	
	项目名称
	费用免除内容
	是否接受

基本服务
	超出免除金额

（元）

	1
	市内遗体接运
	免除本市行政区域内合法合规的普通殡仪车辆接运费
	□是  □否
	

	2
	组合式冷藏设备存放
	免除3天殡仪馆内普通冷藏费用
	□是  □否
	

	3
	遗体火化
	免除费用
	□是  □否
	

	4
	骨灰寄存
	免除自火化之日起1年以内骨灰寄存费用
	□是  □否
	

	5
	骨灰盒
	免除1个指定骨灰坛（盒）费用
	□是  □否
	

	超出免除金额合计
	                                     元    角    分


自愿选择性殡葬服务项目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规格数量

材质
	参考

价格
	成交

价格
	备注

	1
	□上门布置灵堂服务
	□灵位布置（长明灯、供果、灵位等）
	
	
	
	

	
	
	□口腔闭合服务
	
	
	
	

	
	
	□上门更衣服务
	
	
	
	

	2
	□丧葬用品制作
	□挽联制作
	
	
	
	

	
	
	□灵位牌制作
	
	
	
	

	3
	□上门鲜花布置
	□单间E001 
	
	
	
	

	
	
	□单间E002
	
	
	
	

	
	
	□厅堂B007
	
	
	
	

	4
	□铺花
	□遗体铺花F001
	
	
	
	

	
	
	□遗体铺花F002
	
	
	
	

	
	
	□遗体铺花F003
	
	
	
	

	
	
	□遗体铺花F004
	
	
	
	

	
	
	□遗体铺花F005
	
	
	
	

	
	
	□花信F006（不含馆）
	
	
	
	

	
	
	□撒花瓣F007
	
	
	
	

	5
	□花车布置
	□G001
	
	
	
	

	
	
	□G002
	
	
	
	

	
	
	□G003
	
	
	
	

	6
	□鲜花花圈
	□H001
	
	
	
	

	
	
	□H002
	
	
	
	

	
	
	□H003
	
	
	
	

	
	
	□H004
	
	
	
	

	
	
	□H005
	
	
	
	

	7
	□鲜花花篮
	□鲜花花篮1001
	
	
	
	

	
	
	□鲜花花篮1002
	
	
	
	

	
	
	□鲜花花篮1003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规格数量

材质
	参考

价格
	成交

价格
	备注

	8
	□鲜花花束
	□鲜花花束J001
	
	
	
	

	
	
	□鲜花花束J002
	
	
	
	

	
	
	□鲜花花束J003
	
	
	
	

	
	
	□鲜花花束J004
	
	
	
	

	
	
	□鲜花花束J005
	
	
	
	

	9
	□守灵厅鲜花布置
	□K001
	
	
	
	

	
	
	□K002
	
	
	
	

	
	
	□K003
	
	
	
	

	
	
	□K004
	
	
	
	

	10
	□胸花
	□K001
	
	
	
	

	
	
	□K002
	
	
	
	

	11
	□寿衣套装（男）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12
	□寿衣套装（女）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13
	□丧葬用品
	□安息被
	
	
	
	

	
	
	□骨灰袋
	
	
	
	

	
	
	□坛盒包布
	
	
	
	

	
	
	□龙凤盖布
	
	
	
	

	
	
	□骨灰盒24HD301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规格数量

材质
	参考

价格
	成交

价格
	备注

	14
	□影像服务
	□电子遗像制作
	
	
	
	

	
	
	□电子人生相册制作
	
	
	
	

	15
	□丧事服务
	□司仪服务
	
	
	
	

	
	
	□礼仪护送仪式
	
	
	
	

	
	
	□长途接运
	
	
	
	

	
	
	□骨灰盒助力带服务
	
	
	
	

	
	
	□骨灰盒包裹服务
	
	
	
	

	
	
	□骨灰盒印字服务
	
	
	
	

	
	
	□电子鞭服务
	
	
	
	

	
	
	□单间存放服务（1）
	
	
	
	

	
	
	□单间存放服务（2）
	
	
	
	

	
	
	□守灵厅停灵服务（1）
	
	
	
	

	
	
	□守灵厅停灵服务（2）
	
	
	
	

	
	
	□小厅（1）
	
	
	
	

	
	
	□小厅（2）
	
	
	
	

	
	
	□中厅
	
	
	
	

	
	
	□大厅
	
	
	
	

	16
	□礼乐服务
	□钢琴演奏
	
	
	
	

	
	
	□礼炮服务（21响）
	
	
	
	

	
	
	□礼炮服务（49响）
	
	
	
	

	17
	□废物处理
	□医疗废物处理
	
	
	
	

	
	
	
	
	
	
	

	选择性项目金额合计
	               元    角    分


①项目编号及具体样式详见各殡仪馆提供的服务项目图册。 

②甲方超出免除金额为人民币                    元

（大写                         元），

自愿选择性项目金额为人民币                      元（大写                         元），

以上合计人民币                                 元，（大写                         元）。

服务费用的其他约定：                                

③工作人员已详细告知免除基本殡葬服务费用政策，介绍所有服务项目并充分尊重个人自愿选择权。（□是；□否）

甲方/承办人（签名）：          乙方（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2-3

殡仪馆增减服务单
编号：                       登记单位：

	序号
	变更项目
	变更内容
	增加或减少金额
	备 注

	1
	
	
	
	

	2
	
	
	
	

	3
	
	
	
	

	4
	
	
	
	

	5
	
	
	
	


①本服务单壹式俩份，壹份家属留存，壹份存档。
②甲方变更（□增加 □减少）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元（大写                 元）。
甲方/承办人（签名）：         乙方（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 10 —
— 1 —  

